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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和日期 分项 其他文件 

规则第 37 条的

邀请 发言人 

决定和表决 

(赞成-反对-弃权) 

      
6502 次 

2011 年 3 月 22 日 

安 全 理 事 会 第

1737(2006)号决议

所设委员会主席通

报情况 

  安全理事会第 1737(2006)

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

(哥伦比亚)、14 个安理会

成员 c
 

 

6552 次 

2011 年 6 月 9 日 

 法国、德国、联合王

国、美国提交的决议

草案(S/2011/348) 

 7 个安理会成员(中国、法

国、德国、黎巴嫩、俄罗

斯联邦、联合王国、美国) 

第 1984(2011)号决议 

14-0-1d 

6563 次 

2011 年 6 月 23 日 

安 全 理 事 会 第

1737(2006)号决议

所设委员会主席通

报情况 

  安全理事会第 1737(2006)

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

(哥伦比亚)、所有安理会

成员 

 

6607 次 

2011 年 9 月 7 日 

安 全 理 事 会 第

1737(2006)号决议

所设委员会主席通

报情况 

  安全理事会第 1737(2006)

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

(哥伦比亚)、所有安理会

成员 

 

6697 次 

2011年12月21日 

安 全 理 事 会 第

1737(2006)号决议

所设委员会主席通

报情况 

  安全理事会第 1737(2006)

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

(哥伦比亚)、所有安理会

成员 

 

 a 奥地利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巴西、中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黎巴嫩、墨西哥、尼日利亚、俄罗斯联邦、土耳其、乌干达、

联合王国和美国。 

 b 赞成：奥地利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中国、法国、加蓬、日本、墨西哥、尼日利亚、俄罗斯联邦、乌干达、联合王国、

美国；反对：巴西、土耳其；弃权：黎巴嫩。 

 c 巴西、中国、哥伦比亚、法国、加蓬、德国、印度、黎巴嫩、尼日利亚、葡萄牙、俄罗斯联邦、南非、联合王国和美国。 

 d 赞成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巴西、中国、哥伦比亚、法国、加蓬、德国、印度、尼日利亚、葡萄牙、俄罗斯联邦、南

非、联合王国、美国；弃权：黎巴嫩。 

 

 C. 不扩散/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

概述 

 安全理事会在2010年和2011年举行了两次会议，

就题为“不扩散/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”的项目

通过了两项决议。安理会在决议中根据《宪章》第七

章第四十一条采取行动；延长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

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，894 由秘书长任命
__________________ 

 894 关于制裁措施的更多信息，见第七部分，第三节，“不

涉及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第四十一条使用武力的措施”。关 

负责协助第 1718(2006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，每次任

期一年。895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 

于第 1718(2006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任务和朝鲜民主主义

人民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的任务，见第九部分，第一节，

“依据《宪章》第三十九条确定威胁和平、破坏和平或侵

略行为”。 

 895 第 1928(2010)号和第 1985(2011)号决议。 

  
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2011/3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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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：不扩散/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

会议和日期 其他文件 决定和投票(赞成-反对-弃权) 

   
6333 次 

2010 年 6 月 7 日 

日本和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(S/2010/285) 第 1928(2010)号决议 

15-0-0 

6553 次 

2011 年 6 月 10 日 

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(S/2011/354) 第 1985(2011)号决议 

15-0-0 

39. 冲突后建设和平 

概述 

 在本文件所述期间，安全理事会就题为“冲突后

建设和平”的项目举行了 7 次会议，通过一项决议 896 

和三项主席声明。会议可分为三大类：(a) 关于冲突

后建设和平的辩论；(b) 秘书长关于涉及冲突后建设

和平的专题问题的报告；(c)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年度

报告。 

2010年 4月 16日和 2011年 1月 21日：关于冲

突后建设和平的辩论 

 2010 年 4 月 16 日，安理会就题为“冲突后建设

和平”的项目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。主席(日本)在开

幕发言中强调了冲突后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在创造

可持续和平方面的合作的相关三点：(a) 实施以综合

方式协助冲突后国家的框架；(b) 国际社会援助和参

与对冲突后国家自主权努力的影响；(c) 最大限度地

利用现有短期资金，确保中期和长期资源并确保和

加强必要的专门知识，以满足建设和平活动的不同

需求。897 秘书长在发言中强调指出，必须给民众带

来具体的和平红利，加强冲突后国家中的国家机构并

采取全面的办法处理安全、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方面问

题，与国家、双边、区域和国际行为体互动协作。898 

世界银行代表强调，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具体情况，不

仅加强与冲突后国家、而且加强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

__________________ 

 896 在第 1947(2010)号决议中，安理会除其他外，欢迎题为

“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”的报告(S/2010/393，附件)，

并请联合国所有相关行为体在其职权范围内，酌情落实

报告中的建议，以期进一步提高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效力。 

 897 S/PV.6299，第 3-4 页。 

 898 同上，第 4 页。 

伙伴关系，力求适当和相互的问责。899 建设和平委

员会主席建议安理会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委员

会的咨询作用，并指出，委员会关于维持和平人员开

展的早期建设和平活动的建议可帮助安理会澄清和

监测执行维持和平特派团任务的进展情况。900
 

 阿富汗、塞拉利昂和东帝汶代表提供了他们作为

冲突后国家的观点，其中除其他外论及解除武装和重

返社会、901 安全部门改革 902 和建立司法制度与法

治的重要性。903
 

 在随后的辩论中，发言者认识到冲突后建设和平

需要进行集体和多层面努力，并一致同意需要进一步

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与该领域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

的合作和协调。发言者还强调，必须尊重和支持建设

和平努力的国家自主权。 

 在会议结束时，安理会通过一项主席声明，其中

除其他外确认，可持续的建设和平工作需要采用综

合办法，并重申国家自主权和发展国家能力的重要

性。904
 

 2011 年 1 月 21 日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分

发的关于机构建设作为冲突后建设和平全面办法一

部分的重要性的概念文件的帮助下，安理会举行了一

__________________ 

 899 同上，第 14-16 页。 

 900 同上，第 33 页。 

 901 同上，第 6-7 页(阿富汗)。 

 902 同上，第 9 页(塞拉利昂)。 

 903 同上，第 12-13 页(东帝汶)。 

 904 S/PRST/2010/7. 
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2010/285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2011/354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2010/393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PV.6299

